罗山县乡镇生活垃圾运转设备采购项目合同

甲方（买受人）：  罗山县东升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乙方（出卖人）：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河南省政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就罗山县乡镇生活垃圾运转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罗财公开招标-2024-23  ）的《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下序条款签订本合同：
1、合同标的设备名称、型号、数量、要求及金额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

量
	单价

（万元）
	总金额

（万元）
	运费

(万元/台)
	交（提）货时间

(需满足发货条件)

	压缩式对接垃圾车
	ZBH5180ZXLDFBEV
	辆
	12
	90
	1080
	
	合同签订后30日内交付

	压缩式垃圾车
	ZBH5181ZYSDFBEV
	辆
	2
	119.5
	239
	
	

	18吨吸污车（燃油车）
	ZBH5180GQWDHY6
	辆
	1
	32.5
	32.5
	
	

	撒布器车辆（燃油、越野型）
	CC1032QS22J
	辆
	2
	20
	40
	
	

	垂直式垃圾压缩机
	YJC300B
	套
	1
	35.8
	35.8
	
	

	撒布器（1立方）
	BY-1
	台
	2
	6
	12
	
	

	雪铲
	BY3.5
	台
	6
	6.5
	39
	
	

	滚刷
	YFGSC31
	个
	4
	15.05
	60.2
	
	

	充电桩（含变压器）
	YFD1000-240KW
	台
	4
	45
	180
	
	

	其他说明：
充电桩的选择和使用必须符合乙方产品的技术要求。
特殊条款及承诺：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仟柒佰壹拾捌万伍仟元整（￥17185000.00）

	附：1、乙方在开具销售发票的60日内完成上牌。
2、本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须实现货物交接。
3、因甲方需加装特殊配置，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2、合同总价包含以下软件清单，请在对应项填写数量。

	产品名称
	软件数量（套）

	中联环境垃圾收运设备电控系统V1.0
	12

	中联环境垃圾收运设备电控系统V1.0
	2

	中联环境市政养护设备电控系统V1.0
	1

	中联环境垂直站设备电控系统V1.0
	1


3、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2.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工作。

2.2 交货地点：  甲方指定的地点（信阳罗山县城）
3、付款方式与比例
付款方式：  合同总价为17185000元人民币，首付款为0元。剩余货款17185000元人民币，甲方在60 个月内按照季度无息进行分期支付，每期付款金额859250元人民币，支付到乙方指定的融资机构账户上。
4、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
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按招标文件和乙方投标文件执行。
5、安装调试、技术服务、人员培训及技术资料。
安装调试、技术服务、人员培训及技术资料按招标文件由乙方按投标文件执行。
6、验收
   6.1 乙方在所有标段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向甲方发出验收申请。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检验与测试的条件和方式：1、投标设备送到交货后，由设备制造厂商授权的技术人员现场安装调试。2、安装调试完成，由采购人组织验收）;验收过程中需要相关的商检和检验检疫等检测由乙方负责完成：逾期未完成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
6.2 如在验收过程中产生异议，甲乙双方均可向同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申请，组织专家综合评定。
7、售后服务
7.1 质保期、乙方响应时间、费用承担按招标文件和乙方投标文件执行。
7.2 质保期内，如货物同一质量问题经乙方 三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乙方未能按时交货，甲方有权退货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甲方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乙方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甲方负担。
7.3 乙方须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7.4 质保期外的售后服务、产品升级改造按招标文件和乙方投标文件执行。
8、违约责任
8.1 乙方未能按期供货的，应向甲方支付每日之日合同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要求追偿其他损失，并有权解除合同。
8.2 乙方所交的设备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设备，解除合同，乙方须向甲需方支付合同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8.3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设备，应向乙方支付拒收设备款总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8.4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每逾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9、 合同纠纷处理
9.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9.2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3 本合同所涉及的货物在交付验收使用后所发生的合同纠纷，由甲方直接与乙方协商进行处理。
10、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供需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不得违背本合同的实质性条款。
11、其他
11.1 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本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相关的澄清确认（如果有的话）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2 本合同一式  六  份，甲乙双方各  三  份，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乙方：（签章)

单位名称：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林语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 虞小跃  

委托代表人： 龙 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91016740G    

电话：0731-88923892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长沙银盆岭支行       

开户账号： 592458769599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签章）
单位名称：罗山县东升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罗山县火车站站前广场  

需方委托代表人：        
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1

